补充协议

甲方：【公信贸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】
乙方：【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】
     鉴于协议双方已于【2021年2月1日】签订了合同编号为【2021-0003a】的《主服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原协议延期事宜达成如下一致。
1、按照原协议有效期与终止条款约定，原协议将于【2022年1月31日】终止，经友好协商，现约定原协议延期至【2024年12月31日】终止。

2、原协议附件1《工作说明书》完成服务的日期约定为【2022年1月31日】，现延期至【2024年12月31日】
3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作为原协议的补充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4、本补充协议生效后，原协议相关合作期限按约定期限顺延，未尽事宜仍按照原协议执行，如有冲突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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